花蓮縣議會第20屆第18次臨時大會調查報告
	類  別
	建設
	案  號
	1
	請願人或提案人
	林玉芬議員

	案  由
	召開「花蓮縣瑞穗高中預定徵收暨使用者價購還地於民，請求解除原地目編定」專案會議。

	依  據
	本會第20屆第4次定期會議員提案建設類第1號議決案。

	經  過
	於114年12月4日（星期四）上午11時，於瑞穗鄉公所四樓會議室召開專案小組會議，邀請專案小組委員、傅崐萁委員辦公室、花蓮縣政府建設處、地政處、教育處、農業處、南區服務中心、瑞穗鄉民代表、瑞穗鄉公所及民眾列席會議。

	處理

意見
	1.文高三公設專專案因長期未使用及校園需求變動,解除「公共
設施專案用地」用途，恢復原地目用途，本案於「變更瑞穗都市計畫（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）多案中屬最為單純案件，目前縣府正在修正內政部第三次專案會中審查意見，請縣府修正提送計畫時，請求內政部針對單純地「文高三的公設地專通案」先行核定公告，以確保地主各項權益。
2.文高三公設專案全體地主為公共政策犧牲奉獻，解編案於民
國99年經過內政部實質審查與核定並開始啟動，原農牧用地解編後地目仍維持為「農牧用地」，各地主繳回徵收費用，並取得所有權狀，目前仍被劃為學校用地或相關公共設施用地
。地主回復權力後現在農地農用，花蓮是多災害的地方，每遇到天然災害，因地目尚未變更，礙於法令無法申請「農業災害補助」，每年亦無法申請「肥料補助」，對農民影權益影響甚巨，為求公平正義原則，在農地尚未回覆「農牧用地」地目的其間，請縣府對本案所有地主，針對農民若遭遇天然災害致農損達中央災害補助標準時，以及每年的「農業肥料補助」，應由縣預算支應「農業災害補助」及「農業肥料補助」，幫助農民過度，而不會因政府政策導致農民損失而產生諸多的抱怨。 

3.文高三公設專案解除原公共設施用地編定，土地改為「農牧
用地」，原運動球場設施，解編後原硬體設施不再符合用途，請教育部移除所有設置的設施回復原狀，使土地能夠合法進行耕作、放牧或其他農牧活動。對於教育部因解編後未立即移除相關硬體設施期間，無法從事農業相關活動，讓農民蒙受損失，應請求一定的補償。若涉及農地未農用而產生的罰則及稅費問題，應由行為人教育部來承擔。請教育處協助，轉請教育部盡快回復農地農用，以利民眾耕種。
4.另案，文高三公設專案旁的公園用地，因地方代表及地方仕
紳和地主陳情，經另行召開相關會議，以解決民眾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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